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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附則 

 

 
國立屏東科技⼤學⽣物機電⼯程系學會組織章程 

⺠國八⼗九年⼗⼀⽉九⽇經學員⼤會通過 

⺠國九⼗年⼆⽉⼗⼆⽇經監事會議修訂 

⺠國九⼗六年六⽉⼀⽇經監事會議修訂 

⺠國⼀○五年三⽉⼆⽇系學會幹部會議通過 

⺠國⼀○五年三⽉⼆⼗八⽇系⼤會修改通過 

⺠國⼀⼀○年六⽉⼗⽇⼀百零九學年度第⼆學期期末系⼤會修改通過 

第⼀章 總則   

第 ⼀ 條                                                         

      本章程依據國立屏東科技⼤學學⽣參與社團輔導辦法制定。  

第 ⼆ 條  

      本學會全名為國立屏東科技⼤學⽣物機電⼯程系學會(The Student 

      Association of Biomechatronics Engineering, National Pingt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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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簡稱『⽣機系學會』以下簡稱本

會。  

第 三 條  本會宗旨： 

１聯繫本系師⽣感情、增進會員友誼、建立優良系風。 

２協助推廣學術研究活動。 

３參與及舉辦各種學術性、體育性、康樂性、服務性之活動。 

４提⾼⽣機研究興趣，打造⽣機系地標性公共空間，強化⽣機特⾊性。  

５為會員服務，養成服務情操，且培育領導才能，增進辦事能力。  

 

第 四 條  本會任務： 

１協助⽣機領域之學術研究。 

２舉辦學術演講、研究報告及有關座談會。 

３收集與提供各類升學與就業資訊。 

４舉辦各類康樂與聯誼活動。 

５舉辦促進本會發展之各項活動。 

6 促進本系與各校、系交流。 

第⼆章 會員 

會員之資格: 

第 五 條   

      凡本系(不含碩⼠班)在學之學⽣皆為本會之當然會員。 



 - 5 - 

第 六 條   

      本會已繳交會費之會員享有參與本會之福利權。 

 

會員之權利與義務： 

第  七   條  

１具有選舉權、被選舉權、罷免權、建議權(此權是透過各種表⽰之意⾒及意⾒箱

提出)、質詢權(此權由會員⼤會中執⾏)、相關權益(凡本系當然會員⽅享有使⽤

學會設備、升學就業資訊與公共物品)。 

２具有參加會員⼤會及臨時集會之義務。 

３應遵守本會章程及議決案之義務。 

４具有協助本會發展業務之義務。 

第  八 條   

       每學期之開始須召開學會會議擬定本學期之活動計畫，必要時請指導老 

       師列席。 

第三章 組織 

第  九 條 本會為會員⼤會最⾼權⼒機構，⼤會之職權如下： 

１選舉、罷免本會會⻑。 

２議決章程、法案。 

３對本會幹部之任⽤⾏使同意權。 

４對本會幹部會議擬定之活動計畫、預算案⾏使質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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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對本會幹部⾏使質詢權。 

６彙整會員意⾒，提出對系務之建議案。 

第  ⼗  條   

        會員⼤會每學期⾄少召開兩次，原則上訂於每學期期初及期末辦理，確 

        切⽇期由會⻑擇期召開，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  ⼀條   

        會⻑選舉、本會章程修訂及會員⼤會需有五分之⼀在校會員出席，始得 

        開議。⼤會召開時，由會⻑擔任主席，應邀請系上師⻑、教官列席參

加，  

        全體幹部應列席報告會務概況、⼯作計畫、執⾏結果、經費運⽤及稽核  

        情形，並且會員⼤會具選舉、罷免會⻑與副會⻑之權利，並具質詢、監 

        督之權利及義務。 

第⼗  ⼆條 

        臨時⼤會經由本會幹部會議決議或經由本學會會員⼆分之⼀以上連署，  

        取得系主任同意後，得提前⼀週公告後召開之。  

第⼗  三條 

    本會以幹部會議為最⾼⾏政機構，由會⻑、副會⻑及各股股⻑所組成會 

    議，會議召開得提前⼀個禮拜由執⾏秘書發送開會通知單⾄出列席者，   

    並由會⻑擔任當然主席，必要時請指導老師列席。 

    幹部會議任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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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劃活動、分配⼯作、協調⼯作。  

⼆、⼯作及收⽀狀況報告。 

三、會議進⾏中各幹部擁有⾔論免責權，但須保持和平與理性的態度，   

    相互尊重。  

    四、各組⼯作會議由各⻑，就其需要報請會⻑後擇期召開。 

第⼗  四條 

    本會幹部或代表如無故缺席會議，視同放棄該會議內表決之權利，屢次    

    無故出席，交付幹部會議議之懲處，因公假、病假及⽣理假無法出席，    

    於發送開會通知單後 7 ⽇內遵照幹部會議請假辦法，逾期⼀律列為無故 

    缺席。  

第⼗  五條 

        幹部會議如會⻑、副會⻑同時出缺時，由本會執秘暫代會⻑職務。 

第⼗  六條 

        本系班級導師為本會當然指導老師，其他本系老師、教官為輔導或顧問 

        老師。  

第⼗  七條 

        本會置會⻑、副會⻑、顧問(由本會當屆系議員擔任)、執⾏秘書、總務

⻑、 

        美宣⻑、正副活動⻑、正副公關⻑、正副體育⻑、正副器材⻑、攝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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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動⻑，組成幹部內閣，各⻑得因需求⽽增設若⼲組員，代表本會最⾼ 

        ⾏政機構，任期與會⻑相同。各幹部⻑，負責辦理各股掌管事務並與本 

        會其他幹部溝通協調各項事宜。  

第⼗  八條 

        副會⻑協助會⻑，需充分全盤了解會務，會⻑因故無法執⾏會務時，由 

        副會⻑代理⾄新任會⻑選出。若副會⻑亦無法代理時，則依前條幹部順  

        序代理⾄新任會⻑選出。 

第⼗  九條 

    每屆系學會，由會⻑組織內閣，下任選舉後⾄卸任期間，有輔導新任學

會幹部之義務。  

第⼆  ⼗條 

        本會於期初會員⼤會函請系主任、指導老師或其本系教師頒發聘⽤證書 

        ，於任期結束頒發感謝狀以謝本會幹部的無私奉獻及熱⼼服務。 

第⼆⼗⼀條 

    本會成立後之幹部，若任期中途無故退出，⼀律收回聘⽤證書，並由指 

    導老師裁⽰給於懲處，以⽰態度散漫有礙本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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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選舉 

第⼆⼗⼆條 

        會⻑為本會⾏政之最⾼負責⼈，領導本會各組幹部與成員推展相關會務 

        ，任期⼀年不得連任。  

第⼆⼗三條 

        會⻑改選訂於每年度期初會員⼤會，以直接、平等無記名投票⽅式進⾏ 

        之，需五分之⼀全體在校會員出席投票，候選⼈達⼆位以上，採相對多 

        數計票；候選⼈僅⼀位則需與會⼈數達三分之⼆以上同意始告當選，會 

        ⻑當選後須於⼀週內公佈幹部名單。 

第⼆⼗四條 

        當次選舉無效(出席⼈數未達法定⼈數、候選⼈發⽣同票數無法判斷其當 

        選⼈)需⼀週後重新舉⾏投票。本會⼤學部⼆年級會員皆具備會⻑候選⼈ 

        資格。選舉會⻑之期末會員⼤會召開前⼀週，會⻑候選⼈得參加本會舉 

        辦之政⾒發表會。 

第⼆⼗五條 

        罷免本會任⼀幹部⻑，得由全體在校會員三分之⼆連署後，經系主任認 

        可，召開臨時會員⼤會，有全體在校會員四分之三出席，三分之⼆票數 

        通過，即罷免之。 

第⼆⼗六條 

        會⻑或副會⻑罷免案成立，本會於⼀個禮拜內召開臨時會員⼤會，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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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任會⻑或副會⻑；除正副會⻑之外幹部⻑，由會⻑召開幹部會議另

選， 

        7 ⽇內公告新任幹部⻑。 

第⼆⼗七條 

        新舊會⻑須於學校規定期限內由系主任或學會指導老師監交完成交接  

        後隨即執⾏職務。 

第五章 職責 

第⼆⼗八條  幹部職稱及⼯作劃分： 

[會⻑] 

1.為本本會最⾼代表負責對外交流、推廣和籌畫等。 

2.協助系上老師推展系務。 

3.統籌及審核本會(系上)相關文件、事務。 

4.定期召開會議，為當然主席主持會議。 

5.對內領導幹部治理事務,掌握⼯作效率與流暢度。 

6.監督及調解各幹部間之糾紛與各項事宜 

7. 對不適任之各組幹部，得予以解職並追回聘書 

[副會⻑] 

1.協助會⻑處理會務。 

2.會⻑因故缺席由副會⻑代理其職責。 

[執⾏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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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協助會⻑、副會⻑推動會務及事務。 

2.執⾏會⻑、副會⻑各項交代事項、⾏程之安排與各會(事)務提醒。 

3.安排會議時間、會議所需物品及通知會議參加⼈員。  

4.學會會議及會員⼤會中紀錄，並整理為電⼦檔存取 

[總務⻑]： 

1.本會⼤會、幹部會議之定期公布本會財務⽀出及收入狀況。 

2.與會⻑嚴格審核經費申請，以未來系上最⼤利益與利⽤為優先考量。 

3.管理本會收入與⽀出。 

4.負責移交清冊及相關財產移交事宜。 

5.擬定完整系上經費申請相關辦法。 

[活動⻑]： 

1.負責籌劃本會年度活動計畫、執⾏與建檔。 

2.活動企劃書於⾏政會議上提出，並於活動結束後製作活動成果報告。 

3.編列本會年度主要活動預算(迎新、送舊、系烤等)，並提交⾄本會內會議上裁

決。 

[體育⻑]： 

1.所有校內、系內之體育相關活動承辦與籌劃。 

2.了解並管理本系系隊以及排解系隊相關問題。 

3.定時清點系上體育相關財產。 

4.統整各系隊年度預算，並提報⾄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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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材⻑]： 

1.負責活動所需器材借⽤事宜。 

2.負責本會活動所需之器材添購、借⽤、管理維護。 

3.統計該年度的器材並於會員⼤會上做報告。 

4.將本會各項財產清冊以利⽇後統整。 

[公關⻑]： 

1.協助本本會對外各項溝通與協調等事宜。 

2.尋求贊助廠商。 

3.簽訂特約商店。 

[美宣⻑]： 

1.各項文書處理之設計與製作。 

2.活動場地之佈置。 

3.本系相關美⼯圖案設計、徵稿、通訊錄、新⽣⼿冊和各類表單編輯與製作。 

4.保管學會相關書⾯資料 

[攝影⻑]： 

1.負責本本會活動之影像記錄及結案影片。 

 

 

[機動⻑]： 

1.廣納招收本屆會員，成為機動組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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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應狀況⽀援各部⾨所需 

 

[顧問]： 

1.正副會⻑之諮詢，並兼任指導各組之企劃。 

2.修訂組織章程 

第六章 經費 

第⼆⼗九條 

        本會經費之來源為本會會員所繳交之會費、經學校核准之補助⾦、贊助 

        ⾦及其所滋⽣之利息。 

第三  ⼗條 

本會經費是為維持本會基本運作、舉辦必要活動(家聚、體育競賽、送舊

等)、系上出借器材保養與汰換。 

第三⼗⼀條 

本會會費⼀學年 600 元整、四學年 2100 元整，最少⼀次繳納⼀學年。

(⼤⼀⾄⼤三⼀學年 600 元整、⼤四⼀學年 300 元整) 

第三⼗⼆條 

本會會費退費標準，會費原則上不可辦理退費，退費之要件須同時符合

下列兩點: 

1. 轉系或休學。 

2. ⼀次繳清四年會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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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退費標準由本會保有最終裁量權。 

第三⼗三條 

        本會每年動⽤之經費不得超過該年度預算。 

第三⼗四條 

    會員若有復學或轉入本系者，會費以每學期為計算單位予以收取。 

第三⼗五條  經費之預算及其審核： 

    ⼀、學期收⽀報告之審核時間為每個學期初及學期末。 

    ⼆、會⻑需於上任後半⽉內召開幹部會議提出年度預算送交總務部審核 

    三、總務部部⻑需於每個學期初及學期末審核學期收⽀報告，期初及期 

        末審核預算及決算案完畢，並在會員⼤會公布其審核結果與意⾒。  

第七章 附則 

第三⼗七條 

        本章程完成立案並公佈實施後，如有不明處應另訂施⾏細則或辦法補充 

        ，如本會組織章程發⽣疑義時，得由顧問釋之。 

第三⼗八條 

        本組織章程經系⼤會決議後送課指組核備後施⾏，修正時亦同。  


